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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结合部“村落终结”的难题①

◎ 刘 杰(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博士生 长春 130012)

城市化的核心内容是中心城市的迅速膨胀和向外扩张的过程。那些位于城市边缘的城乡结合部，将不

可避免地率先走向终结。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城乡结合部的“农民正在大量地失去土地，他们的农业耕作史

断裂和终结了，而村落的历史还在延续”。② 在这个过程中，乡土文明的传承和变异两种截然不同的阶段得

以完全糅杂，其传承表现在收入、生活、情感、社会交往、心理认同等诸多方面对原有村落的全面依赖，基于村

籍的利益关系形成一种“村落单位制”，③其变异不仅仅是生产方式的非农化，更多的是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价

值观的转换。

从一般意义上讲，村落终结实质上是“人类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变过程中的特有现象”。虽然城乡结合部“往

往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即被迅速纳入城市空间，但村落的终结并非是通过一个简单的空间转换所能完成。因为城乡

结合地带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过渡性空间，而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样态’”。④ 这一特殊的地域是“一种包含了地

理、经济和文化元素的综合体”，“在某种程度上是人类意愿和目的细致完整的表达”。⑤ 在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中，

城乡结合部具有独特的作用，在走向村落终结的过程中，遇到许多其他村落终结类型所不同的难题，这些难题存在

的根源就在于城乡结合部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独特功能定位。

一

城乡结合部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由于特定的土地征收政策及二元户籍制度产生的特殊地理空间。从历史和

发展的视角来看，城乡结合部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功能:

一是为进城农民工提供一种“正常”的生产生活空间。城乡结合部集结着大量为追求更好的生活来到城市谋

生的外来人口，但因教育程度和劳动技能的缺乏，他们要么以临时工的身份在城市从事低端的、无多大技术含量的

体力活，要么在城乡结合部租种本地居民的菜地谋生。他们收入不高，无力承担也不愿承担市区高额的房租;临时

工的身份也使他们无法获得工厂、单位提供的“集体宿舍”，他们只能选择城乡结合部廉价的租房。而城乡结合部

的本地居民在丧失耕地缺乏专业技术与其他谋生技能难以实现城市就业的情况下，将多余房间或原有农村宅基地

上的老房子进行扩建和改造，出租给外来人口，自己“转变为收取租金的房东，仰赖房租而活”，形成一种新兴的“农

民收租阶级”。⑥

虽然这种出租房非常简陋，并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但相较于“宿舍劳动体制”下的集体宿舍，显然给城乡结合

部的外来人口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宿舍劳动体制”是南中国工业区中普遍存在的利用宿舍安置外来劳动者的一

种“工作—生活”一体化的另类社会空间形态。这是一种独特而有效的劳动控制与管理形态，把工人置于军营式的

管束中，对工人的控制从劳动过程延伸到日常生活，严密的“宿舍管理”纪律置工人于“福柯式的‘全景敞式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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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个人隐私可藏。① 与之相比，城乡结合部为进城农民提供的是一种“正常”地生产生活空间，在这简陋的空

间里，他们能有正常的家庭生活，能在劳累之余享受家庭的温馨，实现了流动人口的“家居化”。

二是缓解了城市化速度过快与城市基础设施不足的矛盾。城市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比，就意味着有 1500万

左右的人从农村流入城市，同时将伴随着城市住房、道路、管网等城市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和钢铁、水泥的大量

消耗。② 但是我国城市化表现出明显的“快速化”特征，“为扩大消费和投资需求提供了强大的机遇和动力，

同时也给节约资源、改善城镇发展的质量和水平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③ 由于其低廉的房租及相对较低

的生活成本，外来农民工大都选择在城乡结合部作为临时栖居之所，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城市基础设施

方面的压力。由于当前户籍制度的作用，外来农民工只是城市的匆匆过客，他们“拥有在城市工厂中打工的

自由，因为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农村的劳动人口; 然而城市却拒绝( 或者是无力) 承担无产阶级化及其

世代再生产的成本，它不允许农民工在城市中生根，户籍制度连同劳动力控制一起，共同建构出一种特殊的

权力形态，一方面限制了他们的自由，另一方面也塑造出农民工模糊的身份认同。换句话说，他们不拥有在

城市中长期生活下去的自由。由于城市政府不为这些临时居民提供住房、教育以及其他环境设施。”④城乡

结合部恰恰弥补了城市政府这方面的缺陷，缓解了快速城市化和基础设施不足的矛盾。“人们的社会地位

及其所拥有资源将最终决定他们以怎样的方式生活和工作在城市的哪些地点。”⑤外来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原

因就在于希望通过自己的一技之长或体力获取比农作更高的收入，他们希望以最低的生活成本获取更高的

回报，城乡结合部这一特殊地域空间恰好满足了这一需求。

三是为本地居民顺利市民化提供了预演场所。城市化不仅仅是将郊区的农民纳入城市管辖范畴，也不

仅仅是户籍的“非农化”，而是有内在的更深层次的社会和文化层面的内涵，这就涉及到农民市民化问题。

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农民市民化是指“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借助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使现有的

传统农民在身份、地位、价值观、权利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向城市市民转化，以实现城市文明的社会变

迁过程”。农民市民化不仅仅是农民生产方式的转变和居住场所的转换，更是“农民社会文化属性与角色内

涵的转型和城乡关系的重构过程”。⑥ 就城乡结合部的本地居民而言，土地被征占，不再从事农业生产，经济

收入主要依靠房租和打临工，在生产方式和居住方式上实现了城市化，但离实际意义上的市民化相距甚远。

经济生活层面，虽然实现了职业身份的“非农化”，但在消费层面并未学会城市居民的理性化，很多失地农民

拿到征地补偿款后很快挥霍一空; 社会交往层面，城乡结合部的本地居民找不到满意的方式与城市市民群

体相处，也瞧不起外来农民工，仅仅在本地居民之间，即原有的社会交往圈来往，依然保留原有“熟人社会”

的生活逻辑; 对城乡结合部的本地居民而言，身份认知是他们能否积极融入城市的关键，这意味着他们在城

乡不同的社会情境中要重新界定自己的身份，确定自己的社会角色。城乡结合部特殊的社会样态为他们的

市民化提供了预演场所。房租收入可使其有足够的时间和经济实力去学习城市生活技能; 其接近城市的天

然地域优势，使其可在较短时间内开辟新的社会交往圈，并重新进行自我身份定位。

二

城乡结合部的“村落终结”并不仅仅是城乡形态的简单转换，其城乡关系“呈现出更加复杂的样态”，“村

落终结”已“远远不是简单的‘空间变迁’和一般意义的‘关系变动’，也不是农民群体单一的‘去农为工’，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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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总体变迁过程，其中充满着激烈的矛盾冲突和利益重组”，①而正是这一系列矛盾冲突和

利益重组，构筑了城乡结合部“村落终结”的难题。

一是村集体“三资”的收益与分配问题。村集体“三资”包括资产、资金和资源，这是理解城乡结合部“村落

终结”难题的关键所在，而资产又是“三资”中的重中之重。其来源主要有三个渠道:安置补助费的村集体提留、

原集体机动地被征占后的土地补偿金以及村集体房产的出租所得和利用土地补偿金兴办的集体企业收益。城

乡结合部的村集体往往拥有巨额资产。这份资产的财产关系并不明确，财务运作很不透明，围绕集体资产的收

益和分配问题村集体和村民纠缠不休。矛盾症结就在于对“集体”概念的界定上。“集体”概念首先表现为“集

体”代表的是村委会成员还是全体村民。由于村委会成员( 主要指村支书和村长) 掌握着政策信息的来源，垄断

着上下级之间沟通渠道，在村集体资产的收益和分配上更有主动权和垄断性，导致村干部的腐败贪污现象层出

不穷。村干部在利用集体资产进行投资大都以失败告终，导致村集体资产的大量缩水;“全体村民”意义上的
“集体”也有两层不同涵义，即“集体成员内部平等地享受土地利益的权利”和“非集体成员不享受集体土地的

任何权利”。“集体对其内部成员的平等开放和对外部成员的不开放是合二为一的”。②

在城乡结合部，“非集体成员”包括外来农民工和“自理口粮”两大群体。由于群体特性外来农民工根本

不可能具备村集体资产收益和分配的资格。自理口粮群体是一种市民和农民身份之外的“另类身份”群体。

自 1980 年代开始，我国农村结束了集体化时代，开始实行包产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此同时，户籍

制度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开始松动，一些“不安分”或者是不甘现状、善于把握形势和机会的农民开始向城市

流动，他们或是进城做临时工，或是在城郊承包菜地。为解决这些人的户口问题，国务院于 1984 年 10 月 13

日颁布《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规定“凡申请到集镇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和家属，在集

镇有固定住所，有经营能力，或在乡镇企事业单位长期务工的，公安部门应准予落常住户口，及时办理入户

手续，发给‘自理口粮’户口薄，统计为非农业人口。”这一户口是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一种“转人不转

粮”，不享受国家供应粮，自己解决口粮的一种特殊的户口类型，是当时国务院为解决进城农民的实际困难

采取的一种临时性户口政策。这一群体虽然在城乡结合部落户并长期在此生产生活，但“坐地户”们并不把

他们纳入“集体成员”范畴。城乡结合部的村落对“集体成员”的资格认定取决于人“大帮哄”集体生产时期

是否参与集体劳动，由此他们拒绝承认“自理口粮”群体的“村民身份”，更谈不上参与村集体资产的收益和

分配。“自理口粮”群体则围绕“村民身份”的认定及村集体资产收益和分配不断抗争，采取一系列诉求活动。

概括来说，城乡结合部“村落终结”集体资产方面的难题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村集体资产财产关系不

明确及资产总额的大量缩水，村财政状况无法公开，而村落终结的前提则是村集体资产在村民之间的平等

分配; 二是城乡结合部的“坐地户”们依靠村集体资产收益每年能享受不少分红，他们亦不愿意进行村落终

结; 三是围绕集体资产各群体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特别是“坐地户”们与“自理口粮”身份群体之间的

利益纠葛，导致政府和开发商轻易不敢介入。

二是开发成本过高问题。开发成本包括行政成本和资金成本。城乡结合部的征地开发包括土地、宅基地

和住房三个方面的内容。在征地过程中，地方政府和开发商不仅要与村委会谈判确定征地方案，在涉及到农户

宅基地和住房拆迁方面如何进行拆迁和补偿，往往需要拆迁方与农户家庭单独谈判。由于个体意愿与需求的

不同，加上拆迁方与农户之间利益或价码的不一致，导致这个过程极其复杂，也异常漫长和艰难，很容易出现拆

迁补偿的不均而引发村民的不满，举措不当极易引发暴力冲突，导致城乡结合部终结过程中行政成本极高。

城乡结合部的村民们在征地拆迁迹象出现之初，就开始着手准备拆迁征地的补偿问题。首先是在宅地基上大

肆的混搭乱建，充分利用自家宅地基上的每寸空间。他们要么向高空发展，要么充分利用地面建造平房。这些住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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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当然不可能获取产权证和土地使用证，但在征地拆迁的过程中依然要赔付不低的补偿款，无疑增加了巨额资金

成本。其次是村民在自家承包地上盖大棚或高密度种植经济作物。在拆迁补偿条例中，大棚和经济作物的补偿款

大大高于农地和粮食作物。城乡结合部到处覆盖着简易大棚，有些仅仅简单的用砖头垒个外围。在这些简易大棚

里，高密度地种植着诸如葡萄、蓝莓等经济作物，这就导致了城乡结合部征地拆迁的资金成本大大提高，开发商往

往不愿意承担这些成本，常常绕过这一地带迂回向外围扩张，延缓了城乡结合部村落终结的进程。

三是各大利益主体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利益纠葛。城乡结合部至少存在三大利益主体，包括城市政

府、村委会与村民，由此产生三大矛盾: 城市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矛盾、城市政府与村民之间的矛盾以及村

委会与村民之间的矛盾。第一个矛盾主要是由于村委会希望在征地拆迁过程中获取更大的土地级差收益。

在开发过程中，城市政府往往需要与村委会谈判确定征地拆迁方案，村委会掌握着主动权和垄断权，希望在

这个过程中为村集体，甚至是个人谋取更大的经济利益; 第二个矛盾是由于宅地基和住房属于村民私人所有，

他们希望通过征地拆迁获取最大程度的补偿;第三个矛盾原因错综复杂。村干部在征地拆迁过程中“往往会扮

演两面的角色，一方面村干部会鼓励农民团结起来以获取更多的土地补偿及更优惠的征地条件，一方面城市政

府往往希望村干部来说服村民，并可能通过给村干部好处来收买村干部服务大局”，①村干部在征地拆迁过程中

可能会得到巨额好处，由此导致村民的猜忌和怀疑，引发村委会与村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两大主体之间的

矛盾还在于村委会对土地安置补助费的不合理分配和使用。征地拆迁的补偿款一般包括青苗费、土地补偿费

和安置补助费三个部分，其中安置补助费占绝大部分。青苗费和土地补偿费归属权在于村民毫无疑义，但安置

补助费一般都是支付给村委会，构成村集体资产的主体，然后由村委会兴办集体企业安置村民，但由于村干部

往往将这笔巨额补偿金用于不合理方面，甚至贪污，或者村干部在村集体资产收益分红方面存在不公，引起村

民对村委会的极度不满。这三大利益主体之间的三对矛盾往往在征地拆迁的过程中集中爆发，引发激烈的矛

盾冲突，甚至导致大规模群体性事件。鉴于这些顾虑，城市政府轻易不敢启动城乡结合部“村落终结”的进程。

四是从农村向城市转制及农民市民化的难题。“在城乡结合部的社会空间内，农村的终结并不意味着

农民的终结，农民能否顺利地融入城市，完成市民化，是一个比空间变迁和居住模式改变更为复杂的问

题。”②城乡结合部的管理大多采取双重治理模式，即在原有村委会的基础上另挂一个社区居民委员会的牌

子，两套班子一套人马。原有的村委会成员转制后即为社区居委会成员。这种治理模式面临的问题首先表

现在村委会成员的素质。面临更为复杂的城市社区管理，原有村委会成员素质能否承担转制后的管理工作是

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其次在村委会成员拒绝将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的外来人口纳入管理和服务范围，即使将外

来人口纳入管理和服务视野，也仅仅是停留在计划生育和社会治安层面。因此，城乡结合部地域的“村落终

结”，不仅仅是空间变迁和居住模式的改变，管理模式的转制亦是城乡结合部“村落终结”难题的深层表征。

至于如何实现村民的市民化，是城乡结合部“村落终结”的终极难题。农民市民化不仅仅是其职业身份

的转变和居住空间的转移，也不仅仅是管理模式的转制，更重要的是“一系列角色意识、思想观念、社会权

利、行为模式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是农民角色群体向市民角色群体的整体转型过程”。③ 城乡结合部的

村民通过土地征占实现“洗脚上楼”，在居住方式和经济生产层面实现了市民化。但在城乡结合部村民现有

素质和文化修养的状况下，如何改变其原有农村生活惯习，在谋生技能、消费习惯、理财技能、休闲生活乃至

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层面逐渐向“市民”角色特质转变，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化”，实现终极意义上的“村

落终结”，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甚至可能花费几代人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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